
额尔古纳市交通运输局
公开招聘公益性岗位人员公告

为填补额尔古纳市交通运输局基层公共服务缺口，缓解

本市就业困难人员安置压力，进一步提升我局公共服务覆盖

质量，根据《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公益性

岗位管理办法》（内人社发〔2024〕11 号）及相关政策规定，

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公益性岗位人员，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招聘原则

实行“按需设岗、以岗聘任、在岗领补、有序退岗”的

管理机制，坚持自愿报名、双向选择、择优聘用和困难援助

的原则，做到政策公开、程序公开、结果公开。

二、招聘人数及岗位

额尔古纳市交通运输局计划招聘公益性岗位人员 1 名，

均为基础岗。

三、招聘范围

符合就业困难人员认定范围和标准(详见附件 1)。

四、招聘条件

1.应聘人员应当具备以下条件：

（1）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；

（2）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，拥护中国共产

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；



（3）坚持党的民族政策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，

自觉维护民族团结进步；

（4）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行，具有较强的事

业心和责任感；

（5）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；

（6）符合用人单位根据岗位需求提出的其他招录条件。

2.下列人员不得应聘：

（1）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和曾被开除的人员；

（2）在公务员招考或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被认定有舞

弊等严重违反录用、聘用纪律行为并在禁考期限内的人员；

（3）正在享受灵活就业困难人员社会保险补贴人员，

已享受公益性岗位补贴或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保补贴

期满的；

（4）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员；

（5）法律法规规定其他不宜聘用的人员。

五、公益性岗位补贴标准

（一）城镇公益性岗位人员，公益性岗位安置和补贴期

限均不超过 3年，对距离法定退休年龄不足 5 年的就业困难

人员可延长至退休，累计安置次数原则上不超过 2次。公益

性岗位补贴每月不高于本地区最低工资标准（现行本地区最

低工资标准为 2310 元/月），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。

（二）根据《关于进一步做好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有关

工作的通知》（内人社办发〔2020〕50 号）文件的规定，此

方案开发的城镇公益性岗位签订的劳务协议，不适用《劳动



合同法》中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规定，以及支付经济补偿

的规定。

六、招聘程序

招聘工作按照制定招聘计划、发布招聘公告、报名、资

格审查、笔试、公示和聘用等步骤进行。

（一）发布公告

2026 年 6 月 26 日起向社会公开发布招聘公告。

（二）报名

1.报名时间：2026 年 6 月 26 日至 2026 年 6 月 30 日（节

假日除外）。

2.报名方式：只接受现场报名。

3.报名地点：额尔古纳市拉布大林大街 297 号交通大楼

3楼办公室,联系电话：13789500614。

4.提交资料要求：应聘人员携带本人身份证、户口本、

毕业证、就业失业登记证及其他相关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

各一份到报名点报名。报名时提供近期免冠二寸彩色照片 2

张。

（三）资格审查

招聘单位人员对报名人员按规定进行资格审查。审查合

格后，本人填写《公益性岗位人员报名登记表》（一式 2份），

资格审查贯穿于公开招聘工作的全过程，如发现弄虚作假行

为，随时取消应聘资格。

（四）笔试、公示及聘用

1.招聘单位根据实际报名情况组织笔试，笔试采取闭卷

形式进行，内容包括时政及基础文化知识等。按照笔试成绩

从高到低的顺序确定拟聘用人员；



2.拟招聘人员公示期为 5个工作日，公示期间接受社会

举报，举报者应以书面形式实事求是反映问题，并提供必要

的调查线索，凡以匿名或其他方式反映问题的不予受理。

3.公示期结束无异议后，按照相关规定办理聘用手续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已聘用人员不得兼任其他工作，不得出现一人多岗现

象。因应聘人故意隐瞒相关情况造成一人多岗的，取消公益

性岗位上岗资格。

附件：1.就业困难人员范围和认定标准

2.公益性岗位人员报名登记表

额尔古纳市交通运输局

2026 年 6 月 25 日



附件 1：

就业困难人员范围和认定标准

就业困难人员是指在城镇常住人员中法定劳动年龄内、

有劳动能力且有就业愿望并已进行失业登记的下列 6 类人

员。

（一）大龄失业人员。指在常住地连续居住 6 个月以上

且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 1 年以上的女性年满 40 周岁、男

性满 50 周岁及以上失业人员。

（二）残疾人员。指持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》

的残疾人。

（三）零就业家庭成员。指同一家庭户口内有 2 名及 2

名以上共同生活成员，并且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和就

业要求的 家庭成员均进行失业登记，且无经营性、投资性

收入的城镇居民家庭人员。

（四）失地农牧民。指依法被旗县级以上政府实施统一

征地后，完全失去原承包耕地或草场，女性年满 40 周岁、

男性满 50 周岁及以上的农牧民。正在享受的征地补偿月标

准高于当地失业保险金标准的人员不在此类人员范围。

（五）长期失业人员。指正在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，

且连续失业登记 1 年以上女满 35周岁、男满 45 周岁的失业

人员；

（六）就业困难的高校毕业生。指离校 2年及以上从未

就业的高校毕业生（高校毕业生主要指从全日制高等院校毕

业的学生）。



以上认定标准以内蒙古自治区《关于印发<内蒙古自治

区就业困难人员认定办法>的通知》（内人社办发〔2020〕

58 号）为准。



附件 2：

公益性岗位人员报名登记表

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

（二寸彩色照片）

政治面貌 民族 籍贯

户口所在地

身份证号

毕业时间 毕业院校

学历 特长

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

报考岗位

就业困难人

员

□大龄失业人员 □残疾人员

□零就业家庭成员 □失地农牧民

□长期失业人员 □就业困难的高校毕业生

个人诚信

承诺

本人承诺以上信息属实，对因信息不实或违反纪律规定所造成的后果，本人自愿承担相

应责任。

签字： 日期：

备注


